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乳山市疫情防控期间严厉打击零售药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乳市监字〔2020〕7号

各市场监管所、机关各科室、事业单位、稽查大队：
现将《乳山市疫情防控期间严厉打击零售药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3月12日
乳山市疫情防控期间严厉打击零售药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为贯彻落实省市两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安排，紧紧围绕药品质量安全，加大药品市场监管力度，强化渠道安全和质量经营持续合法合规，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全市药品经营质量安全。

二、责任分工

各镇监管所按照监管区域划分，按照通知要求，按时组织开展对辖区内零售药店的专项检查工作。由药械科提供相关业务支持，跟进工作进度，汇总数据，总结工作情况。

三、检查重点

（一）检查范围

全市范围内药品零售企业。

（二）检查内容

（1）处方药、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制度执行情况，严格杜绝不凭处方、未经执业药师审方销售处方药行为，严禁使用互联网交易销售处方药，严禁开架销售处方药等；

（2）是否超范围经营药品。严禁超出《药品经营许可证》的经营许可范围经营药品，严禁药品零售企业销售医疗毒性药品、罂粟壳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疫苗、放射性药品、终止妊娠药品。对于特殊药品的销售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严禁二类店销售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严禁销售生物制品（除微生态活菌制品外）；
（3）药品购进渠道是否合法，检查其采购药品及供货单位的资质文件是否齐全，是否非法回收销售或参与回收药品，是否从非法渠道购进并销售药品，是否购进并销售医疗机构制剂，是否从无药品经营资质的个人或互联网非法购进药品；药品的购、销、存数量及票、账、物是否相符，购进药品是否开具发票（含应税劳务清单）及随货通行单，发票、随货通行单的相关信息（单位、药品名称、规格、批号、金额、付款流向等）与实际是否相符。是否购进、销售假劣药品，是否以非药品冒充药品进行宣传、销售；
（4）是否在核准地址以外的场所经营、储存药品、是否存在出租、出借柜台等为他人非法经营提供便利的行为；

（5）《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执行情况，检查营业场所药品分区、分类管理情况，是否按照药品的贮藏要求储存、陈列药品；

四、工作要求

（一）检查时间

本次专项检查自即日起，至2020年5月12日结束。

（二）报送工作

各单位每月10日、25日前将检查情况汇总后报送至药械科，由药械科汇总数据，更新工作进展情况，专项检查结束后，药械科根据检查情况，进行总结，形成文字材料。

（三）其他要求

切实增强疫情防控期间的药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风险意识，深入分析辖区内监管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针对影响药品风险因素和薄弱环节，采取有效防控措施，一旦发现问题要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做到快速反应、果断处置、有效应对，不放过任何一个隐患，坚决杜绝关键时期药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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